
关于《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关于个人

所得税行业所得率有关问题的公告》的解读

为进一步规范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，国家税务总局

汕尾市税务局制发《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关于个人所

得税行业所得率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现

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公告》出台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减税降费的重

大决策部署，做好政策衔接，支持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发

展，降低纳税人负担，根据个体工商户不同行业实际经营情

况，确定汕尾市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核定征收适用的所得率

标准。

二、《公告》主要内容

（一）2025 年度延续各行业的行业所得率不变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六条、《国家

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〈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

局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实施办法〉的公告》（国家

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22 号）第十四条等相

关规定，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，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。为保

障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，2025 年度延续各行业的行

业所得率不变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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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类别 所得率

制造业 6%

批发零售和贸易业 6%

建筑业 10%

交通运输业 8%

服务业 10%

娱乐业 20%

其他行业 10%

（二）2026 年度起下调部分行业的行业所得率

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发展状况、行业竞争成本及纳税人税

收负担等因素，确定下调部分行业的行业所得率：建筑业个

人所得税行业所得率从 10%调整为 8%，交通运输业个人所得

税行业所得率从 8%调整为 6%，其他行业的行业所得率保持

不变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
行业类别 所得率

制造业 6%

批发零售和贸易业 6%

建筑业 8%

交通运输业 6%

服务业 10%

娱乐业 20%

其他行业 10%



三、《公告》生效时间

本公告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汕

尾市税务局关于经营所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

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5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
